
财政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
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

财科教〔2016〕19 号

有关单位：

为了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完善

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精神，现就《国家

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﹝2015﹞15 号）有关问题补

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合并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三个科目为差旅/会议/

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一个科目，由科研人员结合科研活动实际需要编制预算

并按规定统筹安排使用，其中不超过直接费用 10%的，不需要提供预算测算

依据。

二、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

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等，均可开支劳务费。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

准，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，根据其在项

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，其社会保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。

三、间接费用核定比例上限调整为：500 万元以下的部分为 20%，500

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为 15%，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为 13%。加大对科研

人员的激励力度，取消绩效支出比例限制。依托单位在统筹安排间接费用

时，要处理好合理分摊间接成本和对科研人员激励的关系，绩效支出安排

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。

四、依托单位要创新服务方式，让科研人员潜心从事科学研究。要建

立健全科研财务助理制度，为科研人员在项目预算编制和调剂、经费支出、

财务决算和验收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。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建立健

全单位内部科研、财务部门和项目负责人共享的信息平台，提高科研管理

效率和便利化程度。要制定符合科研实际需要的内部报销规定，切实解决

野外考察、心理测试等科研活动中无法取得发票或财政性票据，以及邀请

外国专家来华参加学术交流发生费用等的报销问题。

五、依托单位要切实强化法人责任，规范项目资金管理。要制定内部

管理办法，落实项目预算调剂、间接费用统筹使用、劳务费分配管理、结

余资金使用等管理权限。要加强预算审核把关，规范财务支出行为，完善

内部风险防控机制，强化资金使用绩效评价，保障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。

六、财政部、项目主管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

算审核环节，项目主管部门及其相关工作人员在项目立项及其资金分配等

环节，存在违反规定安排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



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务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

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财政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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